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申报“双师型”教师问题解答（一）

一、“双师型”教师认定对象是什么？

答：包括校内教师和兼职教师：
(一)校内教师是指职业院校的专业课教师(含实训指导教师)。公共课教师、校内其他具有教师资格并实际承担专业课教学任务的人员，参照实施。

 (二)兼职教师是指经学校正式聘任，承担教学任务1 年以上、年龄不超过60周岁的行业企业高技能人才(含具有一定 声誉的能工巧匠、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和省级传承人)。

二、“双师型”教师是否按专业大类认定？

答：是。按专业大类认定，没有符合专业大类的，不能申报。

三、我校专业大类有哪些？
答：电子信息大类、财经商贸大类、装备制造大类、交通运输大类、土木建筑大类、教育与体育大类、新闻传播大类、文化艺术大类、公安与司法大类、医药卫生大类、公共管理与服务大类、旅游大类、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四、申报材料时间？

答：我校申报人于7月5日前将申报材料上传系统。
五、上传哪些申报材料？

答：（一）除《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双师型”教师资格认定申报表》外，佐证材料全部由申报人上传系统进行申报。

（二）学院收集申报人企业实践相关表格的电子版，以部门为单位统一发人力资源处备案。

（三）申报人无需向人力资源处交、发申报材料。

六、职称、职业技能等证书需要加盖公章吗？

答：不需要，但须原件上传。所上传的材料盖章均须是“红章”，如遗失原件，需到相关部门加盖公章后才能上传。

七、需要上传盖章的证明文件，是盖学校公章还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章呢？

答：不需要盖学校的章，全部都是盖主管职能部门的章，部分材料职能部门可以先请学院审核盖章后，职能部门再盖，最终以学校职能部门盖章为准。

八、“参加人培方案制定”有没有格式要求。获奖证书上传原件还是需要复印加盖学校公章？

答：无固定格式，由学校自行统一版本。最好是在今后人才培养方案的封面或结尾，呈现制定人、审核人等关键信息；获奖证书如果上传原件彩色扫描件，则不需加盖公章。

九、业绩条件中近2年、近5年、工作满几年的时间节点是什么？

答：今年节点都是截止到申报日结束，即7月14日

十、双师型教师认定符合破格条件的话，是不是直接上传破格的佐证就可以了？

答：是。

十一、课堂教学评价是教学工作以来吗？有些老师是工作20年，是20年都要吗？

答：如需5年的，提供近五年即可；若近五年的课堂教学评价缺少优秀或良好的，可以往前追溯。

十二、之前已被学校认定为“双师型 ”教师，还需要按照广东省职业 教育“双师型 ”教师认定标准（试行）重新认定呢？

答：要

十三、年检时，学校自行认定的“双师型 ”教师数能算吗？

答：终止了，计算至2023年12月止

十四、如果老师申请认定高级双师型教师未获成功，是不是只能来年再申报了？
答：是

十五、是不是要取得了中级教师职称证书才能申报中级的双师？

答：不是。

十六、材料上传的原则？

答：（一）真实性：材料一定要真实，对弄虚作假的教师，一经发现，3年内不得再次申报。

（二）准确性：根据自己的水平，清晰准确地判断自己符合哪个级别，能够申报哪个级别就报那个级别。

（三）精炼性：一项内容上传小于或等于3张佐证材料，最多上传不能超过5张佐证，能说明情况即可，比如一共有8项条件，达到2条已符合要求，就上传2条，最多上传3条，没有必要、也不需要8项符合全部上传了。因为我们是达标性评价，不是评审性、竞争性评价。

（四）时效性，后面有解释。

十七、以高职“双师型”教师为例，说明上传的材料要求
1.教育教学能力。（至少具备以下条件中的1项）

	内容
	上传材料要求

	从事职业教育教学工作满8年，……教学评价结果均达合格以上，且至少获得1次优秀或2次良好以上等级。且至少具备以下条件中的1项：（1）在市级以上教学能力比赛中获奖；（2）开发课程思政教学案例不少于3项；（3）主持省级以上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或示范课堂或典型案例。
	从事教学工作年限，上传聘用合同期限页和员工签名页，如遗失聘用合同，由人力资源处出具证明。

 近8年，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得分，一般大于60分即为合格，良好和优秀按学校规定，可由教学督导与评估中心盖章。

（2）学校认可的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即可；（3）上传红头公布文件等彩色扫描件，若公布文件页码较多，上传能够直接显示该成果的当前页，并做清晰标识，无公章页需要教务处盖章；


2.教学研究能力。（至少具备以下条件中的4项）

	内容
	上传材料要求

	（1）作为前3名，参与完成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制定；


	（1）国家专业教学标准，上传红头公布文件等彩色扫描件，已有红色立项单位公章的页不需要重新盖章；若立项文件附件页码较多，上传能够直接显示该成果的当前页，并做清晰标识，教务处盖章；

未体现排名的，以申报书内容排序为准，教务处加盖公章。

	（2）主持完成省级以上精品在线课程等网络示范课程；

（3）主持完成省级以上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

（4）主持完成省级以上科研项目；
	✱凡是“完成”字样，均需上传项目结题验收通过文件或结项证书；

✱其他请上传红头立项文件或相关证书等彩色扫描件，已有红色立项单位公章的页不需要重新盖章；若立项文件附件页码较多，上传能够直接显示该成果的当前页，并做清晰标识，教务处盖章；

	（5）担任省级以上专业带头人、专业群负责人、教学名师、优秀教师、技能大师工作室、名师工作室负责人、教学创新团队带头人、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负责人等。


	✱上传红头立项文件或相关证书等彩色扫描件，已有红色立项单位公章的页不需要重新盖章；若立项文件附件页码较多，上传能够直接显示该成果的当前页，并做清晰标识，教务处盖章；

✱未体现排名的，以申报书参与人员排序为准，教务处盖章；



	（6）独立或者作为第一作者公开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3篇以上；

（7）参编著作10万字、译著15万字或教材12万字以上（可累计计算）。

（8）担任与本专业相关的国家级培训项目负责人。


	✱论文需要上传论文封面、目录页、论文内容页等，必须是公开发表的正规期刊；

✱出版的教材或著作等需要上传其封面、扉页、版权页、目录页等；无法直接体现字数的，由教师出具写作说明，（第一主编认可），教务处盖章

✱上传教育部、人社部等能体现项目负责人的国家级培训项目开班通知或立项文件。


3.专业实践能力。（至少具备以下条件中的4项）

	内容
	上传材料要求

	近5年具有6个月以上（可累计计算）且每年不少于1个月在企业从事与本专业领域相关的生产实践工作经历……


	✱企业出具的盖章证明材料；教师在企业从事生产实践活动的相关过程性资料，表格已发至各学院。

 ✱带学生岗位实习，并实际在企业进行管理、调研、实践的时间；

 ✱参与企业技术攻关并获得上级主管部门认可，提供相应佐证材料，可认定企业实践；

 ✱获得本专业相关的发明专利授权，可认定企业实践；

 ✱所编写的专业教材被行业协会或企业集团选为培训教材，提供相应佐证材料，可认定企业实践。

	（1）近5年承担实习实训教学任务不少于120学时（可累计计算）；


	（1）上传教务系统导出的实习实训教学安排，教务部门盖章，彩色扫描；



	（2）近5年主持技术革新、横向课题等社会服务项目，到款额达20万元以上（可累计计算）；


	（2）各类社会服务项目，提供合同首页、资金页和合同双方盖章页，学校科研管理部门、财务部门共同盖章；财务部门确认实际到款金额。

	（3）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与本专业相关的授权发明专利，并转化后取得明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或生态效益（提供成果转化相关证明）；


	相关发明专利证书原件扫描直接上传；

成果转化证明，如果成果已被企业等使用，产生较好经济效益，需提供同时加盖企业和主管部门公章的证明；社会效益或生态效益，提供校外新闻媒体报道，加盖学校科研（或社会服务）主管部门公章等；

	（6）担任省级以上职业技能竞赛专家或裁判或监督员2次以上；

（7）主持完成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技术规范1项；
	（6）职业技能竞赛专家或裁判，可以提供红头邀请函或专家名册，主管部门盖章；2次以上需提供每次的竞赛时间及地点；

（7）上传相关标准或规范，能显示教师姓名排序或执笔人信息项目，加盖主管部门公章；或完成相关标准的立项、结项文件；

	（8）承担企业培训任务或国际双语专业课程教学任务不少于60学时/学年；

（9）作为前3名，参与完成国家级实训基地、产业学院、产教联合体、产教共同体等建设；（10）入选省级以上科技特派员。


	（8）企业委托函、邀请函、培训活动内容及照片或新闻；教务系统导出的个人教学计划安排表，主管部门盖章；（9）已完成建设期并通过验收的项目，上传相关证书、红头结项文件；直接立项不需验收的项目，提供申报书中可以体现教师参与的材料（需加盖主管部门公章）等。（10）提供科技厅的公文或聘书。


4.教育教学贡献。（至少具备以下条件中的1项）

	内容
	上传材料要求

	（1）参加省级以上技能竞赛获一等奖以上；

（2）获得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省级排名前3，国家级排名前5）；

（3）获得省级以上科技进步奖、发明奖、人文社科奖（省级排名前3，国家级排名前5）；

（4）排名第1，指导学生获省级以上技能竞赛类、创新创业类、教学成果类、科技发明类奖励。
	同上述类似条款要求。




十八、破格认定

	内容
	上传材料要求

	1.符合任意一项可破格认定中级“双师型”教师。
	省级五一劳动奖章、省级优秀教师、省级优秀教育工作者、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负责人、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市级领军人才、省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负责人、广东省特支计划、省技术能手。

	2.符合任意一项可破格认定高级“双师型”教师。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大国工匠、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负责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家级教学团队主持人、省级领军人才、国家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负责人、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破格获得的奖项按《广东省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试行）》原文标述不展开，不属于文件列举的荣誉称号，均不属于破格范围。南粤优秀教师不等同于省级优秀教师，不属于破格的奖项。

十九、时 效 及 级 别 说 明

本标准相关名词术语、适用范围等未作特别规定的，参照我省中、高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条件有关规定；缺乏业绩成果量化要求的条款参照本地本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条件要求，或各认定机构负责界定。

1.本标准规定的“近5年”指业绩、成果或经历等认定的有效期限，未满5年但达到标准者可以申报。

2.本标准规定的年限、数量、等级均含本级，如年限6个月以上含6个月、校级以上含校级。

3.本标准规定的市级指设区市级别（不含县级市），省级是指省政府下属各政府机关；国家一级学会、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等按照省级计算；各类省级教育学会、省级教学指导委员会等按照市级计算。

4.体育艺术类教师本专业相关大赛或专业成果包括本专业领域权威竞赛、展演或作品被权威机构收藏、公开发表等。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

                                人力资源处

                                 2024年6月29日


